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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（2023）辽0781民初1142号

原告：安徽昌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安徽省合

肥市包河区中路建智立方二期 45 号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笪建伟，系该公司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杨晓君，系辽宁华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：李宝顺，男，1980 年 1 月 31 日出生，汉族，司机，

住锦州市古塔区民治里 4-51 号，身份证号：210711198001315411。

被告：锦州弘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锦州市太和区

太平里 282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郑伟，系该公司经理。

被告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，住

所地：鞍山市铁东区站前街 10 号、甲 10 号。

负责人：孔繁英，系该公司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赵莹，系辽宁锦逸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：刘平，男，1982 年 12 月 4 日生，汉族，司机，住大

石桥市宫屯镇青山怀村，身份证号：210882198212044210。

被告：海城隆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鞍山市海城市

响堂管理区张家村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吕苗，系该公司经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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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丁超，系该公司职员。

被告：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，住

所地：鞍山市铁东区解放东路 232 甲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焦强，系该公司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浩，系辽宁锦逸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原告安徽昌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宝顺、锦州弘

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、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

支公司（以下简称平安保险）、刘平、海城隆征汽车运输有限公

司、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（以下简称

中华联合保险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，本院立案受理后，依法

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，原告安徽昌达路桥工程集团

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君、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莹、被告中华联合财

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浩到

庭参加诉讼，被告李宝顺、锦州弘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、刘平、

海城隆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经依法传唤未到庭，本案现已缺席审

理终结。

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

经济损失 45672.2 元；2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评估费 3000 元；

3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。事实与理由：2022 年 9 月 15

日 5 时 29 分许，在原告承建的锦州市丹东线（北小柳至哈达铺

段），李宝顺驾驶车牌号为辽 GK4267、辽 GA303 挂号的汕德卡牌

重型半挂牵引车组，沿丹东线由东向西行驶至丹东线 1124 公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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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0 米时，因操作不当，与停驶的赵海飚驾驶的车牌号为辽

G13456 号福田牌重型自卸货车相撞，后又与停驶并占用对向车

道的刘平驾驶车牌号为辽 CC1632、辽 CBL63 挂号的东风牌重型

半挂牵引车相撞，发生事故后，肇事车辆泄漏的柴油将路面污染

侵蚀，经凌海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事故认定书认定：李

宝顺负事故的主要责任，刘平负事故的次要责任。辽 GK4267 车

登记在被告锦州弘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。在被告平安财险鞍

山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。辽 CC1632 登记在被告海

城隆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，该车在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台

安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。事故发生后，原告就路面

损失赔偿事宜未与众被告达成一致，遂委托了中衡保险公估股份

有限公司对涉事路段处沥青混凝土路面因此事故柴油污染造成

损失价值进行了评估，评估时已经通知了两家保险公司，经其评

估认定造成的损失价值为人民币 45672.0 元，之后原告与众被告

协商赔偿未果，今诉至人民法院，请法院判如所请支持原告的诉

讼请求。

被告平安保险辩称，肇事车辆在我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

三者险 100 万元，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，对于事故过程及责任

认定无异议，原告主张的因污染路面所造成的路面损失根据商业

保险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约定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。

被告中华联合保险辩称，事故车辆在我公司投保交强险及三

者责任险 100 万元，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，对于本次事故给原

告造成的合理合法损失同意在保险限额内按照责任比例予以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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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，本次事故中刘平是次要责任，原告主张的因污染路面造成的

路面损失根据我司中国保险协议商业保险条例约定，我公司不予

赔付。

被告海城隆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未到庭，其提交书面答辩意

见称，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，具体理由如下：一、本案所

涉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，其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依

法予以赔偿。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，交强险责任保额

为 20 万元，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为 100 万元，挂车保险 10 万元三

者超赔险 1000 万元，司机保险 50 万元。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

限内，因此答辩人的经济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进行

赔偿；二、答辩人系行车证车主，实际车主为李长民，驾驶员刘

平，根据挂靠协议，超出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，该车造成的损失

由实际车主李长民负责赔偿；三、被答辩人的各项经济损失应当

依照法律规定赔偿，超出部分由实际车主李长民赔偿，被答辩人

已经得到的赔偿应当予以扣除；四、诉讼费用、鉴定费等由保险

公司承担，超出部分由实际车主承担，我公司不承认任何法律责

任和赔偿责任。综上所述，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，依照法律

规定，公正的处理此案。

被告李宝顺、刘平、锦州弘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经依法传唤

未到庭，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。

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，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

和质证。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：事故责任认定书、现场照片、

李长民的身份证、挂靠合同、保险单等证据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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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，本院认定如下：1、原告提交的工程施

工项目合同文件，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，该证据经本庭核对原件

一致，予以采信；2、原告提价的鉴定报告及鉴定费发票，虽然

被告保险公司均不认可该报告的证明效力，但未能提供证据推翻

该鉴定报告的结论，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。

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材料，本院认定事实如

下：2022年9月15日5时29分许，李宝顺驾驶车牌号为辽GK4267、

辽 GA303 挂号的汕德卡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组，沿丹东线由东向西

行驶至丹东线 1124 公里 400 米时，因操作不当，与停驶的赵海

飚驾驶的车牌号为辽 G13456 号福田牌重型自卸货车相撞，后又

与停驶并占用对向车道的、刘平驾驶的车牌号为辽 CC1632、辽

CBL63 挂号的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，致车辆损坏、赵海飚

受伤、李宝顺受伤、辽 GK4267 号汕德卡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组内

乘车人吴娜受伤的交通事故，发生事故后，肇事车辆泄漏的柴油

将路面侵蚀。经凌海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事故认定书认

定：李宝顺负事故的主要责任，刘平负事故的次要责任。事故后，

原告自行委托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对损失价值进行评估，

该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作出评估结论为：安徽昌达路桥工程

集团有限公司所承建的位于丹东线 1124 公里 400 米处沥青混凝

土路面因交通事故柴油污染造成的损失价值为 46572.20 元，原

告花费评估费 3000 元。

另查明，被告李宝顺驾驶的辽 GK4267 车登记在被告锦州弘

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，该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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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险和商业三者险。刘平驾驶的辽 CC1632 号车挂靠在被告海城

隆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，实际车主为李长民，该车在被告中

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。事故发生在保险期

限内。

本院认为，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。行为人因过错侵害

他人民事权益,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本案系被告李宝顺和刘平的

过错导致的交通事故，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，本院酌定李宝顺承

担 70%责任，刘平承担 30%责任。

对于原告的损失数额问题。事故发生后，交警大队作出了事

故认定书，认定因事故车辆泄漏的柴油将路面侵蚀，该节事实本

院予以确认。对于经济损失的数额，有原告申请的评估报告予以

佐证，该报告明确记载了原告所承建的沥青混凝土路面因交通事

故造成的损失价值，在被告没有证据推翻该评估结论的情况下，

该鉴定结论本院予以采信。鉴定费是原告为了明确经济损失数额

而支出的必要费用，侵权人应予承担，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路面

损失 45672.2 元及鉴定费 3000 元的诉讼请求，本院予以支持。

对于原告的损失是否属于被告保险公司理赔范围的问题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定，机动车

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，先由承保机动

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；不足

部分，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

赔偿；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，由侵权人赔偿。

本案中，李宝顺、刘平驾驶的车辆分别在被告平安保险和中华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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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，故被告平安保险和中华

联合保险应首先在机动车保险合同中交强险财产限额内各赔付

1000 元（因事故中还有其他车辆受损，交强险财产限额内各预

留 1000 元），超出部分应在商业险责任限额内按照事故比例予以

赔付，即被告平安保险赔付 32670.54 元[（45672.2+3000-2000）

× 70%] ， 被 告 中 华 联 合 保 险 赔 付 14001.66 元

[（45672.2+3000-2000）×30%]。被告保险公司辩称路面污染属

于商业险免责事由的抗辩意见，本院认为，保险合同条款的免责

事由系自然灾害、战争等不可抗力或难以避免的重大事件，而本

案是被告李宝顺、刘平操作不当造成的交通事故，不适用该条合

同条款的免责情况，故对保险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。

综上所述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六十

五条第一款、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六十七条、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一、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于

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安徽昌

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1000 元；

二、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于

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商业险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安徽

昌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32670.54 元；

三、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于

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安徽昌

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1000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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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于

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商业险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安徽

昌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14001.66 元；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上述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

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案件受理费 508 元，原告已预交，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负担 351 元，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负担 157 元，于本判决生效之

日起七日内向凌海市人民法院缴纳，逾期未予缴纳依法强制执行。

退回原告安徽昌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08 元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诉于辽宁省锦州
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审 判 员 李 玲

二Ｏ二三年五月十八日

书 记 员 王友洋


